查緝通緝犯業務作業程序
一、依據：
（一）警察法第二條。
（二）偵查犯罪相關法令。
（三）內政部警政署91年12月11日警署刑防字第0910202475號函頒「加強預防偵查犯罪執行計畫」。
（四）依據內政部警政署94年11月04日警署刑紀字第0940138095號函頒「警察機關查捕逃犯作業規定」。
二、流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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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
：
 
1
.
提審法第二條：「人民被逮捕拘禁時
，
其執行機關應即將逮捕拘禁之原因，以書面告知本人及本人指定之親友，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」
。
2
.
提審法第九條：（第一項）「執行逮捕、拘禁之公務人員，違反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者，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」
。
（第二項）「執行逮捕、拘
役
之公務人員，違反第七條第一項之規定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禁或
併
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」
。
3
.
執行逮捕時，應注意本身安全及人犯安全、名譽，並視需要加手銬、腳
鐐
、戴安全帽（注意不可有警鴿或警徽標誌）等防護器具。
)





